國立空中大學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暨推廣教育處社會福利實習申請表
收件序號：        （請勿填寫）
一、學生資料：（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二、聯絡電話/手機：                               
三、E-MAIL：                                                             
四、通訊地址：                                                            
五、申請資格（請勾選）【請附學生證影本（本校選修生得免附）及成績單影本乙份】
□學生須完成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所規定之四十五學分，始得選修本實習課程
六、請依序排列下列相關文件，並請勾選確認：【＊為必要之文件】
□＊實習申請表
□＊學生基本資料表
□＊修課成績單
□＊實習計劃書
□實習機構申請表
□投保實習保險
七、重要事項確認：
□學生已經閱讀並充分理解「國立空中大學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社會工作（福利）實習辦法」
□學生已經充分理解實習辦法第三條：社工師考試規範、應至少實習二次，合計四百小時以上，且每次實習應為不同機構；其為同一機構者，應在不同單位實習，並應敘明二次實習內容差異性，由不同的機構實習督導認定，並於實習證明中敘明
□學生已經充分理解實習辦法第四條：在職學生或學員於其就職機構實習，其實習內容項目與實習時間不得和原職務與工作時間相同；機構實習督導不得與學生或學員有職務隸屬、配偶或三親等內之關係
□學生已經收看推廣教育處跨中心之「實習前說明會」影片連結：https://youtu.be/X5Bgo7VhCrk
學生簽名：                    
------------------------------以下欄位申請人請勿填寫---------------------------
	開課單位初審
	學校督導教師審查

	以上相關資料備齊
□實習申請表
□學生基本資料表
□修課成績單
□實習計劃書
□實習機構申請表
□投保實習保險

  承辦人核章：
	□通過
□不通過
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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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督導教師簽章：


填表人請留意：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依據您的明確同意及法定目的範圍內處理利用，除非有法定例外情況，否則將依法履行告知義務。


